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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3-2-160-070

上海某公司诉广东某公司、某网络公司、某旅游公司侵害实用

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现有技术抗辩基础事实的合法性

关键词 民事 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 现有技术抗辩 保密义务 违约公

开 违法公开

基本案情

上海某公司系“一种应用于自动租售终端系统的连接手柄”的实用

新型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的权利人。该公司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在某旅游公司管理的旅游景区内使用的共享儿

童手推车的连接手柄落入涉案专利保护范围。上述被诉侵权产品系广东

某公司制造并销售给某网络公司，并由某网络公司使用在某旅游公司管

理的景区内租赁给游客使用，三公司的行为侵害了涉案专利权。上海某

公司在涉案专利申请日前曾向广东某公司采购儿童推车租赁设备并签订

采购合同，广东某公司依约完成产品制造并在涉案专利申请日前将产品

交付承运人运输。广东某公司据此提出先用权抗辩以及现有技术抗辩。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于相关产品交

付承运人运输后即因投入市场而被公开，广东某公司的现有技术抗辩成

立。后于2020年6月24日作出（2019）苏05民初17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

海某公司的诉讼请求。上海某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期间，广东某公司主

张其于涉案专利申请日前已通过互联网公开了载有相关技术方案的产品

图片，并据此提出新的现有技术抗辩。二审经审理查明，上海某公司与

广东某公司的采购合同约定儿童推车租赁设备及相关设计的专利权属于

上海某公司，广东某公司对上海某公司的儿童推车租赁设备的知识产权



第 2 页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产品资料、业务模式、软件功能负有保密义务。广东某公司在某网站

公开文章及图片的行为属于违反合同保密义务的披露行为。最高人民法

院于2021年7月9日作出（2020）最高法知民终1568号民事判决：一、撤

销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5民初177号民事判决；二、广

东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涉案实用新型专利权的行为，即立即停止制造、

销售被诉侵权产品；三、广东某公司赔偿上海某公司经济损失50万元及

合理开支20904.3元。某网络公司、某旅游公司对其中合理开支

20904.3元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上海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综合案件相关事实，广东某公司将相关产品交

付承运并未导致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为公众所知，一审法院关于相关产品

交付承运人运输后即因投入市场而导致被诉侵权技术方案被公开的认定

有所不当，予以纠正。关于广东某公司依据其在某网站公开的文章及图

片主张现有技术抗辩的问题，现有技术抗辩制度一方面可以防止社会公

众遭受不当授权的专利权人提出的侵权诉讼的侵扰，在无效宣告行政程

序之外提供更为便捷的救济措施；另一方面，其也为善意使用现有技术

的社会公众提供一种稳定的合理预期，可以对自身行为进行合理预测和

评价。但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同时不得违

反法律和公序良俗，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作为一项民事诉讼中的侵权

抗辩事由，现有技术抗辩的行使也应遵循上述民法基本原则，被诉侵权

人在有关抗辩事由中应当是善意或者无过错的一方，任何人不能因自身

违法或不当行为而获得利益。如果被诉侵权人主张现有技术抗辩的现有

技术，系由其本人或者由其授意的第三人违反明示或者默示保密义务而

公开的技术方案，则该被诉侵权人不得依据该项现有技术主张现有技术

抗辩，否则将使得被诉侵权人因自身违法公开行为而获得利益，明显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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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民法基本原则和专利法立法精神。根据当事人双方的协议，广东某公

司负有保密义务，该公司未经专利权人上海某公司同意而公开涉案专利

技术方案，违反合同义务，其行为具有违法性和可责难性，基于前述有

关民法基本原则，其不能依据该项现有技术主张现有技术抗辩。

裁判要旨

任何人不得从违法行为中获益。被诉侵权人或者其授意的第三人违

反明示或者默示的保密义务公开专利技术方案，被诉侵权人依据该非法

公开的事实状态主张现有技术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22条第5款、第67条（本案适用的是

2008年12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22条第5款、第62条

）

一审：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5民初177号民事判决

（2020年6月24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1568号民事判决

（2021年7月9日）


